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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如何解釋語句「A、B 以及 C 中的至少一個」？是否可以理解為分離式，

即 A、B 或 C 可以任選？還是應該解讀為連接式，即 A、B 以及 C 中的每一項都要求有一

個？地區法院和聯邦巡迴上訴法院（CAFC）過去都曾使用過這兩種解讀；然而，連接式

解釋只適用於特別有限的特定事實案例。特別而言，CAFC 側重於語法原則的應用，要求

對列表的修飾語（例如，……中的至少一個）的處理必須適用於所有列出的要素（例如，

A、B 以及 C）。 

在 SuperGuide 案[1]中，CAFC 維持了地區法院支持 DirecTV 將語句「……中

的至少一者」解釋為連接式的決定。在 SuperGuide 案中，存在爭議的限定是「期望的節

目開始時間、期望的節目結束時間、期望的節目服務以及期望的節目類型中的至少一

個」。SuperGuide 主張，「……中的至少一個」僅指所列項目中的一個或多個，例如期望

的節目開始時間。DirecTV 則主張，「……中的至少一個」是指期望的節目開始時間、期

望的節目結束時間、期望的節目服務以及期望的節目類型這四類中的每一類都有一個項目。

CAFC 和地區法院均同意 DirecTV 的觀點，認為「……中的至少一個」在語法上修飾了這

四類中的每一類。CAFC 引用了標準英語用法著作《文體要素（Elements of Style）》（也

可以用其作者的名字 Strunk and White 來指代），認為「對於適用於該系列中所有成員的

介詞而言，其冠詞要麽只在第一個詞前使用，要麽在每個詞前重複使用」。作為分離式意

義的例子，CAFC 解釋稱，「『在春天、夏天或冬天』意為『在春天、在夏天，或在冬

天』」。 

適用 SuperGuide 案的連接式解讀的一個例子是 Ex parte Jung 案[2]，其中存在

爭議的限定是「連接關係包括連接分支和內容連接列表中的至少一個」。美國專利和商

標局的專利上訴委員會（PTAB）基於 SuperGuide 案將該限定解釋為要求連接關係包括連

接分支中的至少一個和內容連接列表中的至少一個。 



在另一個例子中，CAFC 在近 20 年後的 SIMO 案[3]中重新審視了 SuperGuide

案。在 SIMO 案中，存在爭議的限定是「內存、處理器、程序、通信電路系統、被存儲在

訂閱識別模塊（SIM）卡和/或內存中的認證數據以及非本地調用數據庫中的多個」。

CAFC 表示，「緊跟在列表之後的詞語清楚地表明，『多個』一詞適用於列表中的各個項

目，正如 SuperGuide 案所表明的那樣。」 

因此，在 SuperGuide 案中裁定的狹義解釋問題對權利要求的撰寫起到了警

示作用，但直到近 20 年後的 SIMO 案才被 CAFC 重新審視。在此期間，地區法院找到了

各種有意義的方式在各種權利要求的解讀與 SuperGuide 案的解釋之間進行區分。 

在 Firtiva案[4]中，地區法院背離了 SuperGuide案中的連接式解讀。Firtiva案

中爭論的限定是「包括 TV 頻道、內容名稱、時間戳、時間片以及贊助商標識中的至少一

個的數據」。EDTX 認為，該限定應被分離性地解讀為「包括 TV 頻道、內容名稱、時間

戳、時間片或贊助商標識中的一個或多個的數據」。這樣解讀的理由之一是，這些數據

並不能作為任何事物的標準，而是反映了觀眾事先選擇內容的結果。據此，法院認為，該

數據不需要滿足該限定中所列舉的所有標準。 

在 Fujifilm 案[5]中，地區法院同樣駁回了 SuperGuide 案的適用性。存在爭議

的限定是「其中所述顯示器包括菜單，所述菜單包括用於將圖像從無線電話傳輸到設備的

傳輸圖像模式、用於接收字符的接收郵件模式以及用於傳輸字符的傳輸郵件模式中的至

少一個的選擇」。法院將該限定解讀為分離式。其中一個理由是，連接式解讀不符合發

明的目的。據地區法院稱，當根據說明書閱讀此限定時，可以將其解讀為用於將圖像從無

線電話傳輸到設備的傳輸圖像模式、用於接收字符的接收郵件模式、或用於傳輸字符的

傳輸郵件模式中的至少一個。 

總之，雖然 SuperGuide 案提供了「A、B 以及 C 中的至少一個」的連接式解

釋，但這種解釋只能在特別有限的特定事實案例中使用。但是，為了清楚起見，在不打算

將修飾語（例如，……中的至少一個、多個等）應用於其後所有功能的情況下，建議避免

對列表使用該修飾語，因為這可能被解讀為類別的複數列表。作為替代方案，撰寫人可以



使用「或」而不是「和/以及」來撰寫權利要求，以實現分離式解讀。例如，上述語句可

以修改為「A、B 或 C」以實現分離式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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